关于资产清查资料延迟上交的通知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各单位：
     按照2018年3月6日学院资产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及《2018年油田公司资产清查工作按排》、《2018年图书、无形资产、特种设备清查工作按排》、《2018年操作规程工作按排》及《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设备运行记录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要求在2018年4月20日完成相应资产清查工作，由于个别单位资产清查难度大，人员少，经与学院部门主管领导协商，上述工作完成时间延迟到4月27日完成。
1、2013年1月1日之前由油田公司出资购置的资产清查工作（主要是7张资产清查表的核查工作及清查报告），必须在2018年4月27日之前完成。
2、图书、无形资产、特种设备清查工作，请相关单位在2018年4月27日之前按照要求完成。
3、各单位设备运行记录、设备维修保养记录，自2018年1月1日起必须严格按照《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设备运行记录管理办法》进行详细记录。特别是各系部的学生实训实验设备、后勤及独山子综合办的生活服务设备、特种设备、多媒体教学设备等，都必须有详细的运行记录及维修保养记录（记录本由各单位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各单位自行印制、并挂在设备旁或实训室合适位置）。
5、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汇编工作按照进度实施。上墙工作由于资金调整，此项工作暂缓，等待通知
   以上工作资产处将在5月7日通报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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